
重庆北车务段关于办理重庆市社会 
人才集体户的通知 

管内各站: 

为了方便段干部职工办理户口迁移，经与重庆市人才交流

服务中心协调，结合当前政策实际，现将办理的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办理范围 

凡车务段职工愿意将户口迁来重庆市社会人才集体户的人

员。 

二、办理所需材料 

⒈《重庆市社会人才集体户落户申请表》，一式两份，正面

需贴一寸照片，背面不需填写（需由车务段签字盖章）。 

⒉《重庆市社会人才集体户落户协议书》，一式两份。 

⒊户籍证明、户口本、常住人口登记表、户口迁移证四项中

任意一项（原件），均需盖有当地派出所专用章。 

⒋报到证或重庆市主城区工作单位劳动合同原件。 

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审查原件交复印件。 

⒍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审查原件交复印件。 

⒎《渝北区公安分局户口办理人员信息登记表》一份，需完

整、如实填写并盖手印。 

三、办理程序 



新入路职工（仅指以与车务段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2 个月

内）于报到之日起两个月内由各站将凡需办理的人员以上材料统

一交至办公室犹然处，由车务段统一办理，逾期视为自愿放弃统

一办理。 

其余人员持工作证及相关材料自行前往重庆市人才交流中

心办理。 

联系电话：61860543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⒈凡户口迁来车务段集体户口的人员仅限其本人，其子女、

家属均不得办理户口迁移。 

⒉户口挂靠手续费大重庆范围内为 300 元，省外转重庆的为

500 元，新入路职工挂靠费用由车务段支付，其余人员自行支付。 

⒊申请人不超过 40 周岁，且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。 

⒋凡“已婚”申报人员，需要提供配偶的户口页，若配偶属

于集体户性质，需提供户口页原件以及复印件。（注：如配偶属

家庭户，不能接收，根据户籍政策应夫妻投靠）。 

⒌劳动合同非重庆市主城单位的需改签（原达车、涪车）。 

附件：⒈《重庆市社会人才集体户落户申请表》 

⒉《重庆市社会人才集体户落户协议书》 

⒊《渝北区公安分局户口办理人员信息登记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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